
附件3

填报单位： 太白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
实施依据

备注
法律 法规 规章

会计信息质量监督
检查

县属国有企业

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三十条　财政
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：（一）是
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；（二）会计凭证、会计
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
、完整；（三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
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；（四）从事会计工作
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、遵守职业道德。
　　在对前款第（二）项所列事项实施监督，
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，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
出机构可以向与被监督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
单位和被监督单位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
关情况，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给予支持。

填表说明：1.“行政检查事项名称”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；2.“实施依据”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具体内容。


